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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建节科函〔２０２１〕５号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

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:

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«关于同意山东省开展钢

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的批复»(建办市函〔２０１９〕４０９号)和省

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发展改革委等省直部门、中央驻鲁机关«关于推

动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发展的实施意见»(鲁建节科字〔２０２０〕７号),

进一步深入推进我省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工作,确保完成

试点任务,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狠抓试点项目落实.目前,距试点结束不到半年时间,各

市要切实增强紧迫感,采取有力措施,狠抓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试点

项目落实落地,特别是重点推广地区要对照申报试点时提出的建

设任务、项目清单及本地区试点方案,认真梳理、找准不足、强力推

进,确保如期完成任务;非重点推广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



进.济南市要指导督促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按照确定的任务目

标,加快推进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规模化建设.试点任务完成情况

将纳入省政府对各市政府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目标责任评

价考核内容.

二、强化项目实施管理.各市要抓好容积率奖励、财政奖励、

环保支持、降低预售条件及预售资金监管标准、监管资金留存比例

等扶持政策落实,调动各方建设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的积极性、主动

性.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,大力普及钢结构装配式住宅抗震安

全、节能环保、绿色舒适及防腐、防火、隔声、抗裂、防漏技术等基础

知识,消除各方认识误区和担忧顾虑,努力营造良好发展氛围.要

对照国家、省关于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质量安全、提升品质、标准化

等方面的部署要求,加强对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试点项目的实施指

导,帮助项目单位及时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,确保项目实施进度、

工程质量安全和试点效果.要认真做好试点项目跟踪调度工作,

按照«关于加强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试点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

通知»(鲁建节科函〔２０２０〕３号)要求,于每月５日前将试点项目实

施情况报送省厅.

三、做好试点实施评估.省厅将于近期制定印发钢结构装配

式住宅建设试点评估要点,并自１０月份开始分批分期对各市试点

情况进行评估.请各市提前做好试点评估准备工作,对照试点方

案和省里出台的“１＋N”政策体系,对本市试点总体情况、问题困

难、经验做法及意见建议进行全面梳理,形成总结报告.为全面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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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各市２０１６年以来钢结构装配式住宅项目进展情况,做好试点评

估要点制定工作,请各市认真组织填写«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试点项

目统计表»(见附件),并于７月２１日前将纸质版(加盖公章)及电

子版报省厅节能科技处.

联系人:祝兵、陈恒亮,电话:０５３１－８７０８７０１２(兼传真),邮箱:

chenhengliang＠shandong．cn.

附件: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试点项目统计表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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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钢结构装配式住宅试点项目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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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信息公开属性:此件主动公开

　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印发




